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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質量管理系統政策 

 
在[公司名稱]，我們致力確保海上安全，防止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全面實施 
“安全政策”， 以“杜絕一切海難事故及人員傷亡” 為目標。 
 
為達致上述目標，公司管理層承諾： 
 
1. 實施安全管理體系 
2. 提供資源培訓員工 
3. 制訂安全操作程序 
4. 實施風險管理系統避免意外事故 
5. 針對已確認的風險制定防範措施 
6. 不斷提高船員對緊急事故的準備 
7. 監督並確保船員按照體系文件規定執行職務 
8. 定期進行內部評核，持續改進船舶安全管理績效 
 
 
 
 
 

(高級管理人員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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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格機制 

 
2.1 資格核實 

 
每位船員的資格（證書和執照）要求會根據其職級進行釐定，並於<船員證書檢

查表>記錄每份證書及執照的有效性。由本地安全管理系統(LSM)的安全統籌人

負責定期檢查與更新該表。 
 
 
2.2 責任 

 
每位船員有責任配合管理層執行公司訂下的安全政策及措施，確保個人及其他

船員的工作安全與健康。 
 
2.3 培訓 

 
新入職船員初次上船前應接受由本地安全管理系統(LSM)安全統籌人指導的職

前培訓。完成職前培訓後，新入職船員方可被安排上船並進行船上熟習訓練。在

熟習訓練完成前，新入職船員不得接受工作或被分配任何職責。職前培訓及熟習

訓練內容參閱第 3.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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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證書檢查表 

  船員姓名/職級 本地合格證明書 體檢證書 
海事甚高頻無線電

話操作證明書 
(OFCA) 

職前培訓 船上操作培訓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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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船舶操作程序 

 
3.1 航前準備程序 
 
開航前，船長應: 
 
1. 向船員進行簡報並發出重要指令(若有)；確保完成開航前檢查. 
2. 確保船舶有足夠數量、合資格且健康的船員來履行職務。 
3. 檢查<緊急應變演習記錄>，並根據<緊急應變演習計畫>安排適當的演習。 
4. 閱讀天氣報告並考慮天氣因素對船舶的影響，必要時諮詢公司/營運主管。 
5. 確認各船員已進行<開航前檢查>，並確保所有設備、機械、設施處於良好的

狀態。 
 
開航前檢查 
 
船長應於駕駛室進行下列檢查： 
1. 通信設備 

i) 與船員和輪機操作員測試對講機 
ii) 測試 VHF 設備 
iii) 測試駕駛室/機艙通信 
iv) 測試廣播系統 

2. 導航設備 
i) 測試雷達、電羅經、電子海圖、自動識別系統(AIS) 
ii) 測試號笛、航行燈、失控燈及其控制面板 
iii) 檢查水撥 

3. 操縱台 
i) 測試舵機 
ii) 測試主機、波箱及發電機 

4. 其他 
i) 檢查火警探測及失火警報系統控制面板 
ii) 檢查各類儀表指示燈/面板燈 
iii) 檢查駕駛室內滅火器具存放妥當並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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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機操作員應於機艙進行以下檢查： 
1. 通信設備 

i) 與船長和船員測試對講機 
ii) 測試機艙/駕駛室通信 

2. 一般檢查 
i) 檢查輪機室內無漏油、漏水情況 
ii) 檢查燃油日用櫃液位 
iii) 檢查電池狀況 
iv) 確認主機、輔機的燃油系統及冷卻水系統相關閥門已開啓 

3. 主機及輔機 
i) 檢查主機及輔機油槽液位及冷卻液液位 
ii) 與船長溝通，測試主機及發電機並檢查所有溫度計和壓力表 

4. 電力系統 
i) 檢查主配電板儀表及接地故障指示器 

5. 舵機 
i) 檢查液壓油箱液位 
ii) 檢查舵機狀況 

6. 其他 
i) 確保輪機室及其他機艙火警探測裝置及滅火器具存放妥當並可供使用 

 
船員應進行以下檢查： 
1. 通信設備 

i) 與船長和輪機員測試對講機 
ii) 檢查乘客空間內廣播系統 

2. 乘客空間一般檢查 
i) 目視檢查船體（水線以上） 
ii) 檢查乘客空間內的所有設備 
iii) 檢查所有逃生通道無障礙物 
iv) 檢查各區域是否有鬆脫的物體 
v) 檢查所有照明和緊急照明 
vi) 檢查所有窗、艙口蓋、通風檔板、防火閘、通風管、風雨密門、水密門

狀況良好 
vii) 檢查所有艙均無進水跡象 
viii) 目視檢查所有滅火器具及救生設備存放妥當並可供使用 
ix) 檢查淡水櫃液位 

3. 甲板設備 
i) 檢查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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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檢查繫泊纜繩 
iii) 檢查舷梯 

4. 其他 
i) 確保開航前已斷開岸電電纜和供水管 

 
完成<開航前檢查>後，輪機操作員和船員必須向船長報告檢查結果。如果發

現任何缺陷，應立即報告船長並嘗試維修。如該缺陷或損壞影響船舶的適航

性，船長應通知公司/營運主管考慮延遲或取消航程。 
 
3.2 低能見度下航行 
 
當船舶因霧、霾、暴風雨等原因需要在能見度較差的情況下航行時，應及時、有

效地採取符合碰撞規則的措施以確保船舶安全。 
 
船隻在有限能見度的水域中或其附近航行時，船長應考慮以下程序： 
 
1. 減速並依海況以安全速度謹慎行駛； 
2. 按碰撞規則開啟航行燈、每隔不超過兩分鐘相繼鳴放一長聲； 
3. 增派人手以確保適當的瞭望，小心聆聽他船發出的霧號； 
4. 留意輔助儀器如雷達、測深機等； 
5. 預備船錨作緊急停船之用； 
6. 隨時監聽船隻航行監察中心(VTC) 甚高頻提供的海上交通狀況； 
7. 遠離主要航道，並在安全位置拋錨錨泊直至能見度改善才繼續航程； 
8. 通知公司/營運主管並作乘客廣播公佈目前的情況及可能延誤甚至返程的情

況。 
 
3.3 新入職船員的入職培訓 
 
新入職船員初次上船前應接受由安全統籌人指導的職前培訓，內容包括： 
 
1. 公司政策 
2. 本地安全管理 
3. 船岸通信 
4. 緊急應變程序 
5. 船舶操作程序 
6. 事故/報告程序 
 
完成職前培訓後，新入職船員將被安排上船並進行船上熟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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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船上熟習訓練時，向所有船員介紹的內容應包括： 
 
1. 船舶總體佈置 
2. 所有入口、出口、艙口蓋、水密門、以及舷梯的使用 
3. 各種救生設備的位置及使用方法 
4. 緊急警報按鈕及各滅火器具的位置及使用方法 
5. 通風急停裝置、通風管/檔板、防火閘、防火門、燃油切斷閥的位置和應用 
6. 固定滅火系統的位置與操作程序 
7. 棄船、墮海事故、火災的指定集合地點及其訊號 
8. 棄船、墮海事故、火災及其他緊急狀況的程序和職責分配 
9. 內部通訊方式及廣播系統 
10. 艙底水、壓載水、燃油及淡水系統的液位深測位置 
11. 繫泊程序與安全繫泊守則 
12. 緊急操舵切換程序 
 
進行船上熟習訓練時，對新加入的船長的駕駛室熟習訓練應包括： 
 
1. 駕駛室總體佈置 
2. 主機、波箱及舵機控制 
3. 速度/距離記錄 
4. 雷達、磁羅經、電羅經 
5. 天氣傳真 
6. 自動識別系統(AIS)、電子海圖及航行記錄儀 
7. 水潑和號笛控制 
8. 航行燈、失控燈及其控制面板 
9. 甲板、舷側、乘客空間和駕駛室照明控制面板 
10. GMDSS 設備，包括甚高頻(VHF)設備 
11. 海圖和航海刊物 
12. 各類警報指示燈 
13. 火警探測及失火警報系統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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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船上熟習訓練時，對新加入的輪機操作員的輪機室熟習訓練應包括： 
 
1. 機艙佈置 
2. 機艙設備的位置及應用 
3. 主機和發電機的遙距及本地控制 
4. 艙底水及消防系統 
5. 燃油和潤滑油的加油和輸送系統 
6. 機艙監控及警報系統 
7. 電力系統 
8. 火警探測及失火警報系統控制面板 
 
完成培訓後, 培訓人員應填寫<新船員培訓記錄>並交由安全統籌人存檔； 
 

新船員培訓記錄 

姓名：  職位：  
職前培訓 
1.   公司政策 
2.   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3.   船岸通訊 
3.   緊急應變程序 
4.   船舶操作程序 
5.   事故/報告程序 

培訓日期: 培訓人員: 
船上熟習訓練 
1.   船舶總體佈置 
2.   逃生路線 
3.   消防及救生設備的應用 
4.   船上通訊及乘客廣播設備的應用 
5.   船舶操作相關設備及應用 
6.   導航相關設備及應用（如適用） 
7.   輪機相關設備及應用（如適用） 
8.   船上緊急信號及崗位 
9.   緊急聯絡人聯絡資訊 
培訓日期: 培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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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安全繫泊 
 
繫泊準備 

1. 在航前準備程序中，船長於航前簡報應向相關船員解釋預訂的停泊計畫，

包括泊位詳情、使用的纜繩數量、纜繩上岸的順序和纜繩引線和仔細解釋

潛在危險區域或反彈區域； 
2. 開航前檢查時，船員應測試對講機並仔細檢查船上繫泊纜繩及繫纜柱狀

況。任何缺陷都應報告給船長，以便船長作合適安排； 
3. 在繫泊作業前，船員應確保繫泊區域照明良好、清潔、無漏油，以防止滑

倒或絆倒。船員還應確保該區域沒有任何可能迫使船員進入反彈區域的障

礙物。 
 
靠泊碼頭 
在一般情況下，船頭應頂風及頂流(逆風逆流)靠泊碼頭以較容易操舵及制停船

舶。裝有右轉單螺旋槳的船舶，由於倒車時螺槳所產生橫推力(船尾推向左)，
所以左舷靠泊比右舷靠泊較容易。船隻頂風及頂流(逆風逆流)靠泊碼頭時，最

好先繫上頭纜，然後繫上其他纜繩，作用是若船在靠泊其間突然失去動力，可

避免船隻溜後碰撞化船。 
 
繫泊浮筒 
船頭應頂風及頂流(逆風逆流)慢速駛向浮筒，並將船頭調較至指向其他繫泊於

浮筒船隻的相同方向，站在船頭的船員須用手勢指示浮筒所在的位置及距離，

如到達適當位置及距離，需使用後車將船制定，跟著將繫纜繫於船頭的纜樁

上。 
 
錨泊 
船隻需要錨泊時， 
1. 需確保錨地不會受強風或急流影響； 
2. 附近船隻不能過擠，確保有足夠旋轉空間； 
3. 確保錨鍊有 5-6 倍水深長度； 
4. 選擇抓著力強的海床如軟泥、泥沙等，斜度不宜太大； 
5. 確保水底下沒有何障礙物如沉船殘骸、電纜、水管等。 
 
船舶停泊期間，所有繫泊纜繩必須定期檢查，以確保在潮汐的所有階段都保持

所需的纜繩張力。繩索還應定期被檢查是否有任何損壞或磨損的跡象，特別是

在繩索引出船外或與繫泊設備及其配件接觸的任何區域。 
 



- 11 - 
 

第四章 緊急事故應變計畫 

為提高船員應對危機的反應及執行能力，本公司為不同事故制定緊急應變計畫。

當船隻發生撞船、火警、人員墜海、觸礁或任何情況需要棄船時，船員應執行本

緊急應變計畫，以減少事故對乘客、船員及公司財產帶來的影響。 
 

4.1 撞船事故 

 
若發生撞船事故，船長應： 
1 停車(需要時可慢前車以防兩船脫離而增加入水及下沉的危險) 
2 響七短一長的緊急信號知會附近船隻及船員 
3 向公司/營運主管和海事處通報事故發生的時間和船隻的位置，並妥善

記錄事件 
4 向乘客廣播並讓他們保持冷靜 
5 通知乘客穿上救生衣並等待進一步指示 
6 安排船員檢查船體是否受到損壞或進水，有無漏油狀況 
7 安排船員檢查油櫃油位，確認有否進水或漏油狀況 
8 查詢船上是否有乘客或船員受傷，並視情況進行急救處理 
9 如發現船隻有輕微入水，安排船員使用緊急水泵進行清理 

10 如果船隻有沉沒危險，需考慮棄船 
11 傳遞求救資訊並尋求協助 
12 召集乘客安排疏散 
13 若本船沒有立即危險，則向另一艘涉事船隻提供援助並記錄其資訊： 

i) 船舶名稱 
ii) 船長姓名 

iii) 船舶國籍及登記港 

iv) 船東或代理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v) 船上人數 

vi) 船上受傷人員 

vii) 船上貨物狀況 

viii) 船舶的損壞狀況 
14 遇事後應 24 小時內以書面向海事處作詳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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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客艙火警  
 

若乘客艙發生火災，船長應： 
1 響火警鐘及緊急信號，指示輪機長及船員利用便攜式滅火器、消防泵及

船上適當的設備進行滅火 
2 將船隻停靠在安全地點或遠離其他船隻 
3 向公司/營運主管、海事處及消防處通報事故發生的時間和船隻位置，

並在需要時要求援助 
4 向乘客廣播並讓他們保持冷靜，通知乘客穿上救生衣並等待指示 
5 如果乘客安全受到威脅，將他們轉移到安全區域 
6 當火勢失控時，須採取棄船行動。指導船員準備好船上所有逃生設備，

並在離船前檢查所有乘客是否穿上救生衣 
7 召集乘客安排疏散 
8 遇事後應 24 小時內以書面向海事處作詳細報告 

 
4.3 機艙火警 
 

若船上機艙發生火警，船長應： 
1 響火警鐘及緊急信號 
2 如情況許可，將船隻停靠在安全地點或遠離其他船隻 
3 停止引擎、切斷電源。指導輪機長及船員關閉燃油供應閥，指示輪機長

及船員利用便攜式滅火器、消防泵及船上適當的設備進行滅火 
4 向公司/營運主管、海事處及消防處通報事故發生的時間和船隻位置，

並在需要時要求援助 
5 向乘客廣播並讓他們保持冷靜，通知乘客穿上救生衣並等待進一步指示 
6 如果乘客安全受到威脅，將他們轉移到安全區域 
7 若情況變壞，需清點船員人數，並確保機艙內無人滯留。關閉機艙門及

相關通風裝置焗熄火源，如有可能同時進行機艙柜面冷卻 
8 如果火勢失控，須採取棄船行動。指導船員準備好船上所有逃生設備，

並在離船前檢查所有乘客是否穿上救生衣 
9 召集乘客安排疏散 

10 遇事後應 24 小時內以書面向海事處作詳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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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墮海事故 

 
若發生船上有人墮海，船長應： 
1 轉舵(墮海者從左舷墮海轉左舵，墮海者從右舷墮海轉右舵) 
2 拋出附有自亮燈的救生圈到落水人士的位置，需要時使用探照燈 
3 指派瞭望員協助尋找落水人士的位置 
4 調頭及展示 O 旗或施放三長信號 
5 駛往下風位置並視察四周交通情況，小心地救起落水人士 
6 施行適當應急措施及向公司/營運主管、海事處及消防處通報事故發生

的時間和船隻位置  

 

4.5 擱淺事故 
 

若發生船隻擱淺，船長應： 
1 關閉主機和發電機 
2 響七短一長的緊急信號知會附近船隻及船員 
3 向公司/營運主管和海事部門通報事故發生的時間和位置，並妥善記錄

重大事件，視乎情況要求援助 
4 施放擱淺信號(日間:三個黑球；夜間:兩盞環紅燈懸掛同一垂直線上及錨

燈) 
5 向乘客廣播並讓他們保持冷靜 
6 通知乘客穿上救生衣 
7 安排船員檢查船舶損壞狀況及是否有漏油狀況 
8 安排船員檢查油櫃油位，確認有否進水或漏油狀況 
9 觀察四周並留意海面狀況 

10 查詢船上是否乘客/船員有受傷，若需要提供急救處理 
11 若船隻出現輕微入水，安排船員使用緊急水泵進行清理 
12 防止船隻漂向岸邊 
13 透過鳴笛和展示燈光訊號吸引附近船隻尋求幫助 
14 留意潮汐變化 
15 如船隻有沉沒危險，應棄船。指導船員準備好船上所有逃生設備，並在

離船前檢查乘客是否穿上救生衣 
16 遇事後應 24 小時內以書面向海事處作詳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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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棄船 
 

當需要棄船時，船長應： 
1 發出緊急信號並通知公司/營運主管和海事處船隻疏散的時間和位置 
2 通知所有船員穿上救生衣 
3 確保主機、所有機械和燃油供應管路已關閉 
4 通知乘客穿上救生衣並留在座位上，指示船員協助乘客、嬰兒及小童穿

上救生衣 
5 指示船員到船隻疏散點施放救生圈 
6 向船員及乘客宣布棄船 
7 指示船員協助乘客撤離並留在駕駛台監督疏散 
8 檢查客艙、房間和各層甲板確認無遺留乘客和船員後撤離 
9 遇事後應 24 小時內以書面向海事處作詳細報告 

 
4.7 協助救傷 
 
如果船上的乘客/船員感到不適，船長應： 

1. 為病人安排一個遠離人群的合適場所 
2. 向公司/營運主管和海事部門通報事件發生的時間和船隻的位置，並妥

善記錄事件。若需要要求公司/營運主管代安排救護車服務 
3. 查詢船上是否有醫療人員並向其請求恊助 
4. 登記病人個人資料及查詢病歷(若適用) 
5. 檢查病人的呼吸、脈搏、體溫 
6. 協助病人保持體溫並提供急救服務（若適用） 
7. 確認船隻到達碼頭時間和救護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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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通訊訊息 
 
4.8.1 船員與船上其他人員之間的內部通訊方式 
 
 船舶配備船上手機/對講機，用於作業時船員間的內部通訊 
 船舶配備廣播系統 (P.A.) 作為船上船員和乘客之間的內部通訊。船長可以

使用 P.A.於航行期間或緊急情況下向乘客提供安全資訊 
 
4.8.2 尋求外部資源援助的外部通訊方式 
 
 船上設有甚高頻無線電話站。操作時，船長應持續監聽適當的 VHF 頻道。

如需尋求外部資源的協助，請透過 VHF 無線電話或行動電話 (2233 7801) 
聯絡船舶交通中心（呼號：Mardep）。船隻航行監察中心（MD VTC）24 小

時監察船隻交通。若發生緊急情況，請酌情透過 VHF 無線電話發送 DSC 
遇險警報。 

 VTC 負責監控其雷達網路範圍內的所有活動，以實現港口服務的順利運行 
 船上也配備手機，用於與外界及公司溝通 
 
4.8.3 與海事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MRCC）的通訊方式 
 
 MRCC 全天 24 小時運作。它配備了先進的 GMDSS，包括 DSC 系統和高功

率船用 VHF。DSC 系統可以接收船舶 DSC 產生的求救訊號。 
 在海上緊急情況下，船長可透過 DSC 遇險警報或手機 2233 7999 聯繫 

MRCC 請求援助。 
 
4.8.4 香港特別行政區各政府部門提供的緊急服務 
 
 水警 (MARPOL) - 水警在香港水域範圍內巡邏，並向 MRCC 提供支 

援。可提供搜救、離島緊急疏散、船舶故障須護航等緊急服務 
 消防處（FSD） - 消防處可在香港水域內所有地區提供消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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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緊急聯絡人/電話號碼 
 
公司/部門 電話號碼 備注 
公司聯絡人  24 小時 
公司第二聯絡人  若未能聯絡公司聯絡人 
海事處船隻航行監察中心  VHF channel X 
海事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VHF channel X 
水警   
消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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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緊急應變演習 
 

船長應按 <年度緊急應變演習計劃> 安排合適時間與船員進行緊急應變演

習。船員須瞭解自己在緊急事故應變計畫中各種緊急狀況下的角色和責

任，並熟習相關程序和流程。 
 

 
完成演習後，船長需與船員進行總結，討論演習結果及改善事項，以協助

安全統籌人持續改善緊急應變計畫。 
  

年度緊急應變演習計劃 – 年份 ________ 

緊急應變演習 月份 

演習號碼 演習種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撞船事故             

2 客艙火警             

3 機艙火警             

4 墮海事故             

5 擱淺事故             

6 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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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地安全管理系統統查核 

 
5.1 本地船舶安全管理系統(LSM)安全統籌人 
 
安全統籌人由公司營運商任命並負責以下事項： 
 實施並監控本地安全系統； 
 依需要對船舶運作進行定期查核； 
 進行危險評估以防止意外和未遂事故（第 5.2 節）； 
 調查事故（意外和未遂事件）的原因並採取行動防止再次發生（第 5.3 節）； 
 進行分析和審查/引入程序；及 
 進行本地安全系統自我評估（第 5.4 節）。 
 
5.2 危險評估 
 
「危險」是指任何可能造成傷害的狀態、行為或情况。公司應透過識別潛在危險

並提供安全的船上環境來防止事故（意外和未遂事件）發生。步驟如下： 
1. 尋找危險； 
2. 找出造成危險的可能原因； 
3. 採取措施防止事故發生；及 
4. 不時審視步驟 1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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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評估 

 危險 地點 可能原因 防止措施 備註 

例子一 火警  機艙 
 駕駛室 
 客艙 

 燃油洩漏 
 在可燃物料附近進行高溫作業 
 電氣故障 
 吸煙 

 定期檢查及保養 
 維持整潔環境 
 確保電力設備安裝及保養妥當 
 船上禁止吸煙 

 

例子二 高空墜下  任何地點  不安全 / 不當使用梯子、舷

梯等設備 
 光滑的地面 
 缺乏認識 

 定期維護設備 
 妥善整理地方 
 使用適當的墜落保護系統，如護欄 
 訓練人員正確使用梯子、高架平台等 

 

例子三 窒息  密閉空間  缺乏氧氣  進入空間前和進入空間時提供足夠的通風 
 由合格人員進行氣體檢查 
 進入空間時攜帶氣體探測器 

 

例子四 中暑  任何地點  在炎熱及潮濕的環境工作 
 劇烈體力消耗 
 水分不足 

 確保適當的通風 
 提供定期休息 
 確保足夠的補充水分 

 

例子五 舉起重物

時受傷 
 任何地點  不良姿勢 

 滑倒、絆倒、跌倒 
 

 使用起重設備 
 保持工作區域清潔、無雜物 
 為船員提供正確起重技術的培訓 

 

填寫人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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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事故報告與調查 
 
5.3.1 意外 
 
發生意外時，船長應依本手冊第四章的規定向公司緊急聯絡人及機構報告。 
處理事故後，船長/安全統籌人須調查意外成因，擬訂及執行防止意外再次發生

的措施，並填寫 <事故報告表>。 
安全統籌人對船舶進行定期查核時須檢視該等措施的執行成果，並用於改善第 
5.2 節的評估。 
 
5.3.2 未遂事件 
 
公司鼓勵報告未遂事故，以保持和提高安全意識。 
未遂事件可以定義為未發生意外的危險情況。 
船上發生未遂事件時，船長/安全統籌人須調查事件成因，擬訂及執行防止未遂

事故再次發生的措施並填寫 <事故報告表>。 
安全統籌人對船舶進行定期查核時須檢視該等措施的執行成果，並用於改善第 
5.2 節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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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報告表 

船隻名稱：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事故日期及時間： 

地點： 

事故性質 意外 / 未遂事件 
事故描述  

 
 
 
 
 
 
 
 
 
 
 
(可參閱 M.O. 822) 

事故成因  

預防措施  

填寫人員： 日期： 

預防措施核實人員： 核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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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改善本地安全管理 
 
為了提高本地安全管理系統的性能和效益，安全統籌人須定期對本地安全管理系

統進行自我評估。 
 
5.4.1 自我評估 
 
安全統籌人須定期於船舶運作進行查核並使用<本地安全管理自我評估表>進行

自我評估，填寫查核結果及擬定改善措施，並於下次的定期查核檢視該改善措施

的實行及有効性。 
 

安全統籌人須每年使用<本地船舶安全管理自我評估表>進行最少一次自我評估，

並於更新驗船証明書前遞交海事處品質管理組。 
 
5.4.2 本地安全管理的改進 
 
為持續提高本地安全系統的效益，安全統籌人須: 

1. 定期檢討第 5.2 節中對各危險所制定的防止措施； 

2. 定期對船舶進行查核，以確認<事故報告表>中的預防措施及<本地安全管理

自我評估表>中的改善措施已有効執行； 
3. 根據海事處建議對本地安全管理手冊持續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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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安全管理自我評估表 

公司名稱： 評估日期： 

船隻名稱：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1. 安全政策 
Y / P/ N* 

1.1 制定並實施安全政策  
1.2 所有員工已知悉公司安全政策  
1.3 船上已張貼公司安全政策  
 2. 資格檢視機制 

Y / P/ N* 
2.1 船員持有有效的證書及執照  
2.2 新船員已接受入職培訓和船上熟習訓練  
2.3 已更新船員證書檢查表、新船員入職培訓和船上熟習訓練  
 3. 船舶操作程序 

Y / P/ N* 
3.1 制定船舶運作程序，當中可能包括： 

 航前準備程序 
 低能見度下航行 
 新船員的入職培訓 
 安全繫泊 

 

 4. 緊急程序 
Y / P/ N* 

4.1 制定緊急情況程序，其中可能包括： 
 撞船 
 客艙火警 
 機艙火警 
 人員墮海 
 擱淺 
 棄船 

 

4.2 按計劃進行的緊急應變演習  
4.3 緊急聯絡表已備存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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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地安全管理系統評估 
Y / P/ N* 

5.1 制定事故調查程序，包括： 
 事故報告，包括意外及未遂事件 
 成因調查 
 採取的預防措施 

 

5.2 有效進行危險評估及執行防止措施  
5.3 確認改善措施已有效執行  
* Y – 表示完全符合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P – 表示部份符合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N – 表示不符合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可改進事項 :  

改善措施： 

安全統籌人姓名及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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